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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02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投项目首发获准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15

次会议审核， 公司投资参

股的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000

股，占该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5%

。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收到柯敏坚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柯敏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正式辞去其所担任的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离职。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柯敏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并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正式离职，柯敏坚先生在正式离职前仍继续履行

副总经理职责。柯敏坚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柯敏坚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

2012--002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14:00

在嘉峪关市酒钢宾

馆

8

楼会议室召开。大会由董事长程子建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

行，公司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

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3,436,157,466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91,357,424

股的

83.99%

。

2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3,426,161,75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91,357,424

股的

83.74%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9

人， 代表股份

9,995,71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91,

357,424

股的

0.24%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决议及授权的有效期延期

一年的议案》

本议案

3,435,786,3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78,

000

股反对；

293,100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本议案分为

13

个小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

下：

1

、发行规模。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3

、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4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5

、还本付息方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6

、担保方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7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8

、承销方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9

、债券形式。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10

、募集资金用途。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11

、上市安排。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12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13

、偿债保障措施。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0

股反对；

295,300

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95,900

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国富浩华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

3,435,861,566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95,90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由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谢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根据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

《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下列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

一

)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

(

二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三

)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本所律师已获公司的保证，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及说明是完

整、真实和有效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

所律师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本所律师同意公司按有关规定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

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有关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除此

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2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基于前述声明和假设，并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程序

1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2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及地点、会议拟审议的议案、出

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登记时间等有关事项。

3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以公告形式刊登了《会议通知》的更正公告（以下简称

"

《更正公

告》

"

）。《更正公告》对《会议通知》载明的审议事项的排序错误予以更正。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公司股东，公司发

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

1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2

、召开时间：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14:00

；

(2)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3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14:00

在甘肃嘉峪关酒钢宾馆

8

楼会议室举行，由公司董事长程子建主持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司《会议通知》公告内容一

致，网络投票时间符合公司《会议通知》公告的内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

3,426,

161,75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74%

。

2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2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995,716

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4%

。

3

、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均有权或已

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查验，在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程序进行监票、验票和计

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具体如下：

1

、 审议通过 《关于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决议及授权的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786,3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78,0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3,

1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3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子议案：

(1)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3)

债券品种和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4)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5)

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6)

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7)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8)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9)

债券形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0)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1)

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2)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6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30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4

、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900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5

、审议通过聘请国富浩华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435,861,566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0

股，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295,900

股，

约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赵 洋）

经办律师：

（彭光亚）

（谢 超）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05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

的通知， 远东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

44,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均为贰年，质押登记日均为

2012

年

1

月

16

日。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4,719,87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64%

，目

前质押股份总数为

262,850,61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10%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0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3,

183

亿元。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11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海鸥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举

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修订《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上述制度全文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营口港 股票代码：

600317

编号：临

2012-002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2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8

日起复牌，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相关批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１．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１．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１．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１．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１．５

、现场会议地点：乌鲁木齐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１．６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６

人， 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５８３

，

８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４７．４５７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１７３

，

４４１

，

９９６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４４．５９２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１

，

１４１

，

８７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２．８６４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

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向新疆中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以现金

４８０

万元向新疆中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４１２

，

３７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１

，

３１９

，

２７１

股，占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９．５６５２ ％

；反对为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３２５ ％

；弃权为

５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３％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水泥磨系统节能技术改

造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４１２８．６３

万元进行水泥磨系统节

能技改工程。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４

，

５８３

，

８６６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４

，

３０１

，

３９６

股，占

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４７０ ％

；反对为

２８１

，

９７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５２８％

；弃权为

５００

股，占有

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３％

。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银

行

－

广发大

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挪威中央银行 蔡建鹰 李国平 花国懋 黄力行 张红宝 蒋士林

王 为

众

张 爱

科

所持股

数（股）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３７０ ６０

，

６００ ２４

，

７００ １７

，

７００ １２

，

２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００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到控股股

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控股集团” ）函告，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票

１０４０

万股，减持均价每股

２１．５７

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０％

。

２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１

，

１７６

，

１５２ ６４．２９％ １８０

，

７７６

，

１５２ ６０．７９％

三花控股

集团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

，

８３９

，

２８６ ６３．１７％ １７７

，

４３９

，

２８６ ５９．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３３６

，

８６６ １．１２％ ３

，

３３６

，

８６６ １．１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三花控股集团的持股比例变为

６０．７９％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３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

、三花控股集团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至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将低于总股份本的

５％

。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是

２００３

年购入安装并投入生产，已运行了

８

年，受经济

环境及林木限伐政策的影响，木质原料供应价格上涨较快，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继续生

产已无法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该生产线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暂停生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进行

了减值测试，发现该设备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中密度纤维板

二期生产线账面价值为

２８０１

万元，经福建兴闽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评估价值

为

１６３５

万元［闽兴诚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ＸＭ００４６

号］。根据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决定：对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提取减值准备

１１６６

万元。本次提取减值准备将减少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１１６６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６０００

万元至

－４５００

万元

８３０．２０

万元

－８２２．７２％

至

－6４２．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

股至

－０．２２

元

／

股

０．０４

元

／

股

－８５０％

至

－６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情况说明：造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１

、受福建省出台的木材

限伐政策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木材产量大幅减少， 连带影响人造板木质原料采购成本增加；

２

、随

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费用增加；

３

、公司对所属永安人造板厂

８

万立方米中纤板生产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１１６６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不会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或撤消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

或终止上市等情形。

２

、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叶家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到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决定对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提取减值准备

１１６６

万元。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审议了董事会通过的上述议案，形成如下意见和决议：

一、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受经济环境及林木限伐政策的影响，已无法为公司创

造经济效益，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暂停生产。为此，公司董事会作出对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

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的客观实际，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对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提取资产减值准备

的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在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上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为昆明百货大楼（集团）家电有限公司向昆明经济技术

开发区企业融资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云上四季和创卓商贸向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

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日期和时间：

①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②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

号昆百大

Ｃ

座

１１

楼第一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何道峰

（

６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０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８３

，

１５２

，

５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５４％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５

，

８３２

，

４３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０９％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４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

，

３２０

，

１２４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５％

。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华夏西部所持北京百大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南商业大厦股

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７１

，

９６３

，

８６２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

，

９９３

，

２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５％

；

反对

１９５

，

３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５％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２

，

９４６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１９３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

弃权

１２

，

４９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为昆明百货大楼（集团）家电有限公司向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融资

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２

，

６４６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反对

１９４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

弃权

３１１

，

２９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４．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上四季和创卓商贸向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２

，

６２７

，

９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７％

；

反对

２０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

；

弃权

３１８

，

６９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８％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靖宇、杨向红

３．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现场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

Ｃ

座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何道峰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过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昆明

创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昆明走廊部份商铺的议案》。

本次资产出售为创卓商贸所属昆明走廊商铺单间独立出售，为持续多个交易行为，不涉

及关联交易。因本次出售的资产为众多单间铺面，具体价格以市场为依据，公司将根据具体销

售情况，视销售金额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要求，

持续履行后续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通过资产变现，促使小体量分散铺面固定资产盘活，实现资产轻型化，增加现金流，本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昆明创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卓商贸”）拟向社会公开出售其名

下昆明走廊商铺

１４６

间， 面积约为

４

，

７３１．１７

平方米。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创卓商贸本次资产出售的价格，拟按市场

价格为依据，但不低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定的账面价值

７

，

６３２．３０

万元。

本次资产出售为创卓商贸所属昆明走廊商铺单间独立出售，为持续多个交易行为，不涉

及关联交易。因本次出售的资产为众多单间铺面，具体价格以市场为依据，公司将根据具体销

售情况，视销售金额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要求，

持续履行后续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名称：昆明创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住所：昆明市民航路

９９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江；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房地产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卓商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９

，

７５８．５１

万元，总负

债为

７

，

７１８．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６．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０．７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创卓商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９

，

９５７．６１

万元 总负债为

７

，

８０３．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１５４．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营业收入

１９５．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６

万元。

创卓商贸的股东持股情况为： 本公司持股

９２．５％

， 北京恒源宏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７．５％

。

２．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创卓商贸的主要资产为昆明走廊

２８２

间商铺，总面积

７１０３．７１

平方米，其中

１３６

间位于地

下负一层，

１４６

间分别位于二、三、四、五层。昆明走廊经营定位以餐饮业态为主，辅以一定精品

百货做补充。 本次拟出售资产为除负一层外的所有商铺 （共计

１４６

间）， 建筑面积共约

４

，

７３１．１７

平方米。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有

１４５

间商铺处于出租状态，计入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核算；

１

间商铺未租，计入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全部

１４６

间商铺均

处于出租状态。

标的资产转投资性房地产之前的账面原值为

４

，

８６６．５５

万元，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定的账面价值为

７

，

６３２．３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

计的账面价值为

７

，

６４０．１８

万元。其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楼层 建筑面积（㎡） 数量（个）

二层

１１５１．３３ ３９

三层

１６７３．６５ ５０

四层

９０７．９６ ２８

五层

９９８．１５ ２９

合计

４７３１．０９ １４６

上述资产位于昆明市人民中路

１７

号，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竣工，《土地使用权证》 为一本大

证，还未进行各商铺的《土地使用权证》分割，《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编号为：昆国用（

２００４

）

第

００５６３

号，土地类型（用途）：商服用地。

创卓商贸拥有上述资产合法的所有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上述拟出售商铺目前正处于出租状态，创卓商贸已与租户达成共识，不

影响本次出售。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创卓商贸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将给公司带来一定收益，有利于改善公司现金流，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具体

收益情况，本公司将视销售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五、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